
特急 粤卫办函〔2019〕143号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转发国家卫生健康委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卫生机构

医疗废物和生活垃圾管理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卫生健康局（委）:

现将《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卫生机构

医疗废物和生活垃圾管理的通知》（国卫发明电〔2019〕7号，

附件 1）转发给你们，并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同步开展 2019年医疗

卫生机构医疗废物和生活垃圾管理专项整治工作，现提出如下工

作要求，请一并贯彻实施：

一、明确职责，压实责任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卫生监督机构要履行监管职责，压

实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和生活垃圾管理的主体责任，以问

题为导向，精准施策，对医疗废物收集、运送、贮存和处置等环

节以及对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要加强指导和监督。各级各类医疗卫

生机构要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

理办法》《关于在医疗机构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通知》等各

项法规政策制度要求，落实主体责任，健全组织架构、完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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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进一步规范医疗废物和生活垃圾管理，确保有关工作落实

到位。

二、分类收集，分类处置

（一）医疗废物。医疗卫生机构要按照规定做好医疗废物的

源头分类，根据《医疗废物分类目录》要求，及时按五类分类收

集、运送和贮存本单位产生的医疗废物。禁止将医疗废物与其他

废物、生活垃圾混装，并按照类别分置于防渗漏、防锐器穿透的

专用包装物或密闭的容器内。医疗卫生机构要与持有危险废物经

营许可证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签订协议，确保全部医疗废物

按规定交由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处置，至少每 48 小时交接一

次，不得自行处置或交给无资质的个人和单位。乡镇、农村和个

体医疗卫生机构集中处置要求按照《广东省医疗废物管理条例》

第二十九条执行。

（二）生活垃圾。未经患者血液、体液、排泄物等污染的输

液瓶（袋）等可回收物，医疗卫生机构要根据可回收物的种类和

产生量，做好收集和存放工作，严禁将针头、注射器等医疗废物

混入此类垃圾，要设置专门容器和临时存储空间，定点投放和暂

存。医疗机构要与有相关回收资质的再生资源回收单位签署协议，

条文中应明确回收利用不得用于原用途，并在官网上（无官网的

应在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公告栏上）公开再生资源回收单位名称和

相应资质，按季度或按年度公开回收量，并同时公布监督电话，

强化社会和舆论监督；三是做好称重工作，与回收单位交接后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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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登记，定期统计，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可建立可回收物的三联单

制度，以利于统计和追溯等工作的开展。

三、强化监督，迅速排查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工作要求，各地级以上市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和卫生监督机构要依据《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卫生机

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对化学性废物、感染性废物、

病理性废物、放射性废物等分类处置要求，立即组织对辖区内医

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和生活垃圾管理专项整治工作，全面排查分

类收集和分类处置情况，重点排查对未经患者血液、体液、排泄

物等污染的输液瓶（袋）等可回收物的处置情况，强化对医疗卫

生机构医疗废物的监管。卫生监督机构要将监督检查结果及时反

馈医政管理部门，以实现监督执法与医政管理的有机衔接，加大

监管力度。专项整治过程中，发现违反有关规定的行为要责令医

疗机构立即整改及进行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登记，对违法行为要依

法严肃查处，并根据排查、整改情况认真填写附件 2，附件 2和

书面报告请于 3 月 27 日下班前报送我委医政医管处邮箱：

wstyizhengchu@126.com。排查过程中发现涉及其他部门职责的，

要及时将线索通报、移交有关部门。

省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处联系人：刘倩雯、谢意兰，联系电

话：020-83802613；

省卫生健康委综合监督处联系人：姚宇盈、张颖，联系电话：

020-8377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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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卫生机

构医疗废物和生活垃圾管理的通知

2.医疗废物和生活垃圾管理工作排查情况表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

2019年 3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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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医疗废物和生活垃圾管理工作排查情况表

地市： 填报人： 联系方式：

一、辖区基本情况

（一）医疗卫生机构基本情况

辖区内有医院 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所。

二、本次排查情况

（一）检查基本情况

本次检查了医院 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所。

（二）培训情况

1.医疗废物相关培训：2018年全年培训了 人次，培训了

场次，覆盖了 所医院， 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2.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置相关培训：2018年全年培训了

人次，培训了 场次，覆盖了 所医院， 所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

（三）立案查处情况

2018年全年立案查处违法违规医疗机构 所，其中医院

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所。共计罚款 万元。

（四）落实整改情况

1.本次检查发现问题涉及医院 所，已落实整改的医院

所；发现分类收集工作存在问题的医院 所，已落实整改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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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发现分类处置工作存在问题的医院 所，已落实整改的医院

所。

2.本次检查发现问题涉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所，已落实整

改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所；发现分类收集工作存在问题的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 所，已落实整改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所；发

现分类处置工作存在问题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所，已落实整改

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所。

备注：统计范围为各级各类医院（包括妇幼保健院）和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街道卫生院、乡镇

卫生院、村卫生室、门诊部、诊所（医务室）等。

三、排查出的主要问题和落实整改的主要措施（分类收集和

分类处置方面请填写至第四点）：

四、排查出的分类收集和分类处置方面存在的问题和落实整

改的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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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下一步工作计划（侧重在分类收集和分类处置方面）：



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抄送：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广东省卫生监督所，广东省医院协

会，广东省医院感染质控中心。

校对：医政医管处 谢意兰 （共印 10份）


